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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记者 都镇强 报道
本报青州讯 近日，青州市邵庄镇立足当前脱

贫攻坚实际，帮助经济薄弱村进一步加快发展，实
现脱贫户稳步增收，组织筹建扶贫联盟，并于8月
25日举行了筹建仪式，发起扶贫联盟倡议书。山东
英科医疗制品有限公司带头捐助10万元，其他成员
单位也现场进行了捐助，善款用于改善贫困村
（户）生产生活条件。

扶贫联盟理事会要求成员单位主动参与到爱心
公益活动中，争当脱贫攻坚的贡献者，精准扶贫的
实践者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；要精准对
接，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，积极开展村企结对帮
扶，帮助无劳动能力贫困户脱贫，优先招收贫困户
子女进厂务工，扎实开展爱心捐助等活动；要合力
攻坚、确保实效，充分尊重企业意愿，不固定帮扶
内容和模式，树立企业扶贫济困的良好形象。

□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昕 报道
本报寿光讯 “俺们村的幸福院是通过‘集体

筹一点、政府补一点、社会捐一点、个人掏一点’的
方式筹资建设的，老年人餐厅全年为80岁以上老年
人提供一元钱的午、晚餐，90岁以上老人每餐仅收取
0 . 5元。让这些因子女忙于工作而无人照顾的老年
人，只需一点钱就能吃饱、吃好，真正实现老有所
养。”寿光市台头镇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说。

寿光市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，加快各级养老
机构改革，逐步探索“养老+扶贫”模式，打造“健康
养老、幸福菜乡”品牌，初步构建起以居家养老为基
础、社区养老为依托、机构养老为补充、医养融合发
展、农村幸福院蓬勃发展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。
目前，寿光市共有老年福利机构7处，城市社区日
间照料中心、农村幸福院等养老服务设施90处，养
老床位总数7040张，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32 . 4张，
在建医养结合养老项目7处，设计床位3500张。

□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昕 报道
本报青州讯 今年以来，青州市用好“第一书

记”力量，坚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产业发展
有机结合，积极推广“N+扶贫”模式，脱贫攻坚
各项工作扎实推进、成效显著。

发展“乡村旅游+扶贫”模式。庙子镇南富旺
村位于青州市西南山区，泉水四季不断，物产丰
富。潍坊市委政法委派驻南富旺村“第一书记”李
晓平结合该村实际，以打造“江北水村”旅游项目
为主攻方向，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修建了停车
场、拦水坝和特色民宿，预计今年可增加村集体收
入3万元，贫困户平均增收1500元。

实施“农产品加工+扶贫”模式。王坟镇东部
鞠家河村，山楂树种植广泛。潍坊市政府办公室派
驻的“第一书记”姜乐庆经过深入调研，结合王坟
镇山楂产业优势，确定成立鞠家河村帝悦合作社，
实施山楂深加工项目。该项目投产后，年加工山楂
可达60万公斤，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万元，13
户贫困户平均增收500元。

找准特色产业，打造“特色种植+扶贫”模
式。庙子镇窦家崖村地处西南偏远山区，潍坊市卫
计委派驻的“第一书记”霍锡元调查研究之后，引
进专业化公司到该村发展100亩牡丹种植示范园，
每年的土地流转金2万元归村集体，生产出的牡丹
籽按市场价格收购。同时，牡丹示范园还吸纳了28
名村民在此打工。

□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
本报通讯员 李 昕 张 洋

昌乐县贫困户赵桂香老人，因患心血管疾
病在昌乐县人民医院住院，住院期间医疗费总
计18361 . 44元，经过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
险、医疗救助、医疗商业补充保险“一站式”
报销后，个人自费仅交375 . 54元，自负比例约
为0 . 2%。“多亏了政府扶贫政策好，让俺看病
花钱少了。”赵桂香感激地说。

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，潍坊市围绕“两年
基本完成贫困人口脱贫任务、三年全部兜底脱
贫”的任务目标，加大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工
作力度，脱贫攻坚首战报捷。

为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，在抓好产
业扶贫、就业扶贫等各项增收措施的同时，潍
坊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，一方面
从稳定实现贫困对象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的目
标倒逼，另一方面从贫困群众最急需解决的现
实问题顺推，以贫困人口基本医疗、教育、住

房安全基本实现“零支出”和减少因灾致贫返
贫现象为目标，制定出台了《农村建档立卡贫
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暂行办法》《贫困户学生
资助暂行办法》《贫困户危房改造暂行办
法》，实施了民生综合保险工程，扎实推进农
村低保政策与扶贫政策“两线合一”，形成
“3+1+1”兜底保障政策体系，为构建扶贫开
发长效机制，实现贫困群众稳定脱贫不返贫打
下了坚实基础。

教育方面，通过对学习和生活的全面资
助，让贫困户家庭学生无负担、平等、有质量
地接受各阶段的教育。目前，已累计资助建档
立卡贫困户学生7295人次，资助金额722 . 4万
元。

医疗方面，为63959名贫困户投保医疗商
业补充保险，通过已于7月10日在全省率先开
通的“一站式”结算系统，让贫困人口住院个
人累计负担费用低于医疗总费用的10%，解决
因病致贫返贫问题。

住房方面，树立危房贫困户绝对不能脱贫

的理念，将其作为贫困户脱贫“一票否决”事
项，在不增加贫困户经济负担的情况下，保障
其基本的住房条件和住房安全。在7月底已完
成33户已脱贫户和37户未脱贫户危房改造的基
础上，剩余41户未脱贫户危房改造9月底前可
全面完成。

在潍坊市6 . 7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，
丧失和无劳动力的占 6 6 . 3 %， 1 - 2人户占
73 . 4%，55岁以上的占54 . 6%。贫困人口年龄偏
大，大多年老体弱，缺少劳动能力，自我发展
能力差，就算脱贫也极易因灾返贫。结合这一
现状，潍坊市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防灾减损中
的积极作用，实施了民生综合保险工程，为有
效解决“因灾致贫”问题提供坚实保障。

潍坊市民生综合保险包含人身意外伤害险
和家庭财产险两个险种，其中，人身意外伤害
险保费标准为每人每年2元，家庭财产险保费
标准为每户每年2元，居民人身伤亡最高赔付
12万元，家庭住房损失最高赔付6万元，建档
立卡贫困人口等对象每户保险金额在普通群众

基础上上浮30%。2016年7月1日在全市范围实
施以来，共立案718起，结案622起，赔款290余
万元。

今年省扶贫办推广潍坊市经验，以省扶贫
办、省民政厅、省人社厅等六部门名义，在全
省推广扶贫特惠保险。潍坊市在实现全民民生
综合保险的基础上，按照每人10元、每户10元
的标准，为贫困人口再投保一份人身意外伤害
险和家庭财产险，实现贫困户受灾后享受“双
保险”，最高赔付额分别为35 . 6万元、14 . 8万
元，解决因灾致贫返贫问题。

此外，综合考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、
城乡低保补助率、城乡低保比等，潍坊市按照
民生保障指标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和农村低保
标准达到省定扶贫线3509元以上的要求，稳妥
推进农村低保人口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衔
接、对象衔接、标准衔接、管理衔接。目前，
该市中心城区和诸城、寿光低保标准提高到每
人每年不低于3900元，其他县市提高到不低于
3800元，全部高于2017年省定扶贫线。

潍坊市创新构建“3+1+1”兜底保障政策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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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张洋 报道

经国家发改委批准，由安丘市与山东天恩综合能源有

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的140MW光伏扶贫电站项目，日前并

网发电。该项目总投资12 . 46亿元，建设区域涉及柘山镇、

石埠子镇等，运营期25年，预计年均发电量17500万千瓦

时，政府投资分红全部用于扶贫，扶贫期限自项目投产之

日起持续20年，惠及5150户贫困户，确保每个贫困户每年获

得不少于3000元的扶贫补助。

□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张洋 报道
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畜牧局组织实施“六畜兴旺”工程助

力脱贫攻坚，畜牧产业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效，去年以来已带
动836户1750人通过发展畜牧业实现脱贫致富。

山东阳春乳业公司通过打造“公司+基地+合作社+奶山羊
村+银行”的五位一体“阳春扶贫”模式，寻找到了公司效益
同农民脱贫致富的最佳结合点。贫困户除有养殖山羊收入外，
还可获得羊奶、羊绒等附加产品收入，一只羊综合收益每年能
够达到2500元。目前，阳春乳业为养殖户提供9000多万元担保
贷款，建成规模养殖基地21个，发展奶山羊合作社57个，奶山
羊村260个，产奶奶山羊存栏量达40余万只，带动近万名贫困
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梦想。

五位一体助贫困户脱贫

□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
通讯员 李 昕 张 洋 报道

本报潍坊讯 9月12日，潍坊市扶贫办创
新出台了《关于支持产业扶贫重点项目建设培
育扶贫示范企业（基地）的意见》（简称《意
见》）。指出，在脱贫攻坚期，将依托当地主
导产业、重点项目和农业龙头企业、合作社等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统筹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
金，整合涉农资金，撬动金融资本，引导社会
资金，通过新建、改（扩）建和合作入股等方
式，在全市建设一批产业扶贫重点项目，培育
一批不同层次的扶贫重点示范企业（基地），
建立完善扶贫收益分配和利益联结机制，有效
带动贫困村和贫困群众增收，为建立扶贫开发

长效机制、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。
《意见》明确了支持培育项目的标准条

件，凡是能够有效带动贫困村和贫困户脱贫致
富的各类经营主体均在支持范围，同等条件下，
优先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家庭农场、专业
大户、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
营主体以及“新六产”项目。同时，对市级产业扶
贫重点项目，提出了项目实施主体治理结构完
善，财务管理健全，热心扶贫开发事业，社会责
任感强，法人无不良信用和社会记录；项目总投
资1000万元以上，其中财政性扶贫资金（财政专
项扶贫资金和整合用于扶贫的涉农资金）200万
元以上；财政性扶贫资金投入项目形成的资产
产权明晰、收益稳定、签订持续收益期15年以

上；建立起“企业（合作社、基地）+产权主体单
位+贫困户”利益联结机制，通过参与劳务、订
单收购、收益分红等方式，带动贫困人口150人
以上，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、劳务合同、承揽合
同或增收协议，明确帮扶方式、帮扶期限、增收
标准；有完善的收益分配方案等必备条件。

在脱贫攻坚期，被确定为市级产业扶贫重
点示范项目的将享受资金奖补、财政贴息、评
先树优等激励政策。其中，在脱贫攻坚期，从
市级财政安排的产业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
20%，对产业扶贫重点项目建设进行奖补，奖
励到项目所在县市区、市属开发区，由县级统
筹用于支持产业扶贫重点项目发展。在贫困户
自愿，项目建设主体给贫困人口提供贷款担

保、与贫困人口签订还款协议和带动帮扶协议
前提下，每名贫困人口不超过5万元的“富民
农户贷”基准利率贷款，可采取委托经营的形
式集中用于项目建设，财政全额贴息支持，贴
息期限不超过3年。享受潍坊市和所在县市区
支持重点项目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。

同时，潍坊市对在产业扶贫重点示范项目
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负责人、基层扶贫
干部，优先入选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名义表
彰的全市扶贫开发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，积极
向有关方面推荐为“两代表一委员”人选和行
业标兵。确定为市级产业扶贫重点示范项目的
企业（基地）负责人，优先作为“潍坊市脱贫
攻坚优秀人才”人选，并享受相关政策待遇。

出台扶贫新政，支持产业重点项目，培育示范企业———

完善扶贫收益分配和利益联结机制

广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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